附件2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社会保险协定的行政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主管机关为实施于二O二五年二月五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社会保险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依据协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达成行政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行政协议中的术语与协定中所使用的含义相同。
第二条  联络机构
依据协定第十五条第三款，指定以下机构为联络机构：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二)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系指社会基金会。
第三条  参保证明书

一、在协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所述情况下，其国家法律规定适用的缔约一国联络机构将依据协定第十七条出具参保证明书，一式两份，并注明有效起止日期及有效期限。此证明书可作为雇员在缔约另一国免除强制参保义务的证据。
二、经缔约两国联络机构同意，本条第一款中所提及的出具参保证明书的缔约一国联络机构应将所出具的参保证明书的副本或包含的信息提供给缔约另一国联络机构。
第四条  申请程序
一、免除情况申请程序
依据协定第八条和第九条的首次免除期限申请程序由缔约一国联络机构处理。对超过24个月后继续免除的申请应在距首次免除期限到期之日提前3个月提交。缔约两国的联络机构参考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共同决定是否同意继续免除的申请。
二、依据协定第八条和第九条继续免除以及第十四条例外的申请程序
发起申请程序的缔约一国联络机构将相关信息提供给缔约另一国联络机构。上述发起缔约国联络机构将依据缔约两国主管机关或经办机构的共同决定向雇员出具参保证明书。
第五条  提交书面申请

个人应在有权申领养老金所在地根据当地所属缔约国立法规定的程序，根据该协定向当地联络机构提交养老金申领表。申请人应向联络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文件，以认定其享受养老金的权益。如申请人在提交申领表方面面临困难,缔约两国联络机构应进行协调,为其提供帮助。

第六条  支付养老金

一、根据协定第二条指定的法律规定，主管机关或联络机构应向协定第三条规定的人员或其法定代表直接支付应得的养老金。

二、主管机关或联络机构应当开展合作，以处理有关向协定适用人群计发养老金的事务，包括受理申领人对有关支付决定反对的申诉以及追索不当发放的养老金。

第七条  表格和具体程序
一、缔约两国联络机构将与主管机关合作，共同决定实施协定所必要的信息表格和具体程序。
二、已决定并附于本行政协议的表格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格的变更不影响本行政协议的效力。如需要变更，缔约两国联络机构将及时共同作出决定，无需修订本行政协议。
第八条  统计数据交换
一、缔约两国联络机构将于每年3月1日之前相互交换前一年依据本行政协议第三条第一款和第六条出具的参保证明书和支付的养老金统计数据，应当按照缔约两国联络机构约定的格式提供。
二、在参保证明书有效期限内，若申请人证明书内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如提前回国、受雇单位地址变更等），派出国联络机构应书面及时通报接受国联络机构，可采用电子方式。
三、缔约一国联络机构向缔约另一国联络机构传输的任何个人数据须遵守协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若符合缔约两国必要的法律和技术要求，两国联络机构可交换电子数据。
第九条  行政协助
一、为实施协定和本行政协议所必需的行政协助应当免费提供，但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和联络机构达成共识的情形除外。
二、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和联络机构代表将在必要时在约定的地点会面，讨论协定实施相关问题。
第十条  生效、终止、补充与修改
一、本行政协议于协定生效之日生效，直至协定终止之日。
二、经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同意，本行政协议可补充或修改。但是，如果联络机构名称更改，主管机关可书面通知对方，无需修改本行政协议。
第十一条  法律义务
本行政协议只在协定及缔约两国各自法律规定框架内执行，不产生协定及缔约两国各自法律规定的框架以外的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新义务。
本行政协议于二O二五年二月六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吉尔吉斯文、俄文和英文写成，四种文本同等作准。如果对文本的解释产生任何歧义，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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